
第 196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27日

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坦头镇亿佳创业园3号楼4楼（自主申报）

天台耐德厉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7157007

申 请 人

杭州路锦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2类：运载工具用轮毂；运载工具用方向盘；运载工具用悬置减震器；运载工具用刹车垫；

运载工具用儿童增高坐垫；运载工具方向盘罩；运载工具座椅用安全束带；运载工具座椅用安

全带；运载工具座椅头靠；运载工具仪表台专用垫

申请日期 2025年08月19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02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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